
彰化縣政府民政處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壹、 依據： 

「108-110年彰化縣政府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辦理。 

 

貳、目標： 

一、 提昇同仁性別主流化知能及性別平等意識，以落實性別平等政

策。 

二、 落實應用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以提升推動品質及擴大成效。 

三、 加強將性別觀點、CEDAW施行法、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等重要性別

政策融入各項計畫、方案或措施之執行。 

 

參、實施對象： 

本處(含各戶政事務所)全體同仁。 

 

肆、計畫期程： 

108年至 110年 

 

伍、推動方式： 

一、性別影響評估： 

(一)於制定或修正自治條例時，應辦理性別影響評估作業。 

(二)每年度將完成性別影響評估之案件提送本縣性別平等辦

公室審視，以落實意見參採程序。 

二、性別分析： 

針對性別統計資料及相關資訊，從性別意識之觀點來分析性別

處境及現象。 

三、性別意識培力： 

透過性別主流化策略、性別意識相關研習及 CEDAW教育訓練

等，瞭解不同性別者之觀點與處境，提昇個人追求並落實性別

平等之能力。 



四、性別預算 

(一)每年擬編概算時，注重主管業務範圍內各計畫案、法律

案之性別評估影響結果。經性別影響評估檢視，屬直接受

益須優先推動之計畫，於所獲配年度主管歲出基本額度

內，優先編列概算辦理。 

(二)各項具性別目標之計畫或方案優先編列預算。 

(三)對於增進或保障特定性別權益之計畫或方案優先編列預

算。 

五、性別機制： 

單位內所屬委員會(任務編組)委員(成員)任一性別比例達三

分之一。 

 

陸、經費來源：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處(含各戶政事務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柒、預期效益： 

一、強化同仁性別平等意識與知能，落實性別主流化。 

二、性別平等觀點納入相關政策、方案、計畫、預算及法案中。 

 

捌、計畫成果評估： 

本處於隔年度 1月底前提送實施性別主流化執行成果報告，經由

單位主管核定報送本縣性別平等委員會備查。 

 

玖、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並依實際需要隨時修正。 


